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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

受文者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農企國字第11100140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ATTCH1)

檢送本會擬具之「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之農業施政資源投

入說明」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　

為因應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刻正辦理第3階段繪製國土功
能分區圖公開展覽等相關作業，並指導直轄市、縣(市)政
府長遠規劃整體農業發展，提出符合農民及農業需求之國

土功能分區圖，同時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，確保農地及農

業永續發展及國家糧食安全，本會重申農業施政資源投入

農業發展地區之原則，主要作法如下：

未來農產業發展區位將以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為核心，
優先投入農業施政資源，引導優良農地資源有效利用。

針對未來發展地區，因具有發展不確定性，不利規劃永

續農業發展，將避免投入農業施政資源。

為促進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與第2類之農產業推動，相關
土地使用管制方式原則一致，故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1
類並不會阻礙農業多元發展，且配合資源分級可獲得更

多挹注。

正本：內政部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
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鄭竹雅
電話：(02)2312-5823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1月9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第1頁，共2頁

綜合計畫組

1120004563


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新竹縣政府農業處、苗栗縣

政府農業處、彰化縣政府農業處、南投縣政府農業處、雲林縣政府農業處、嘉

義縣政府農業處、澎湖縣政府農漁局、屏東縣政府農業處、基隆市政府產業發

展處、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、嘉義市政府建設處、花蓮縣政府農業處、宜蘭

縣政府農業處、金門縣政府建設處、臺東縣政府農業處、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

處、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、本會陳副主任委員添壽辦公室、本會黃副主任委員

金城辦公室、本會陳副主任委員駿季辦公室、本會主任秘書辦公室、本會企劃

處、本會畜牧處、本會輔導處、本會國際處、本會科技處、本會法規會、本會

資訊中心、本會會計室、本會統計室、本會人事室、本會政風室、本會秘書

室、本會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、本會農糧署、本會漁業署、本

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本會林務局、本會水土保持局、本會農田水利署、本會

農業金融局、本會農業試驗所、本會林業試驗所、本會水產試驗所、本會畜產

試驗所、本會家畜衛生試驗所、本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、本會特有生物研究

保育中心、本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臺中區農業

改良場、本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花蓮區農業改

良場、本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茶業改良場、本會種苗改良繁殖場、本會

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(均含附件)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
2023/01/10
09:11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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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國土計畫規劃農業施政資源投入說明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2.1 

為落實全國國土計畫對於各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及管理之實質指

導效果，以確保農地及農業永續利用及發展，尤其劃入國土計畫農業

發展地區及其分類之土地，因肩負糧食安全需求之義務，為我國農業

發展之核心與基石。因此，考量農業預算有限，以及評估相關資源投

入之合理性及有效性，本會重申農業施政資源以投入農業發展地區為

原則，並以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需求使用為方向；對於農業發展

地區以外之功能分區，亦應考量該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性質予以差異

化處理。另有關農業發展地區屬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指定之未來

發展地區，因具有發展不確定性，不利規劃永續農業發展，將避免投

入農業施政資源。相關原則如下： 

一、農產業方面： 

(一) 農業經營專區、集團產區、有機友善專區、養殖專區、農產業群

聚地區等專區，為強化農產業輔導，將列入優先投入輔導資源與

補助之對象；非屬前述專區方式經營者，將以農業發展地區第 1

類為優先投入對象。 

(二) 農業經營相關農業設施補助、農業生產基盤整備部分，以農業發

展地區第 1 類為優先投入對象，農業發展地區其他分類為次優

先投入對象；所需資金貸款，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者，將提

高貸款額度。 

(三) 農村再生主要投入農村社區，如涉及產業相關設施之資源投入，

應符合產業輔導之投入原則。休閒農業輔導相關資源並未新增

相關措施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，以避免休閒農業設施開發設

置與優良農地生產管理維護產生競合；惟為推動休閒農業，於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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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發展地區原則不予區分資源分級投入作法。 

二、農民福利方面：針對「農民福利措施」係為照顧從事農業經營之

既有農民生活，原則不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而有所改變，然國土

保育地區以具從來使用性質或符合營林使用者；城鄉發展地區以

保障現耕農民。所稱農民福利措施包含既有社會保險(農民健康

保險、農民職業災害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第 3類)、社會福利(老

年農民福利津貼)、農業天然災害救助(現金救助、補助或低利貸

款)等。 

三、農地租稅方面：農業發展地區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，享有農業

稅賦上的優惠或減免，為本會一貫秉持之農地農用政策；國土保

育地區既有合法農業使用之土地，在不影響國土保育保安原則得

予納入。至於城鄉發展地區之土地繼續從事農業使用是否享有租

稅優惠，事涉城鄉發展地區土地使用指導、區內土地稅賦公平性

等，宜由城鄉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研議相關租稅優惠規定。 


